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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金會對 

《廣播電視壟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條文的建議 

說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所公佈的《廣播電視

壟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引發各界討論，對此，台灣媒體觀察教

育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我們認為，就法本身來說，台灣的傳媒環

境確實不容被壟斷，同時也更需要多元的傳媒環境，因此，就該草案

的立法精神而言引用了《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利國際公約施行法》（兩公約），也肯定了傳播傳作為一個基本人權的

合理存在。 

另一方面，對於收視、聽率與閱報率的調查進行官方認證與依

據，同時，將媒體自律機制以及編輯室公約與記者勞動權保障方面列

入法案範圍，對此，我們認為通傳會藉由本草案更應該拿出積極作

法，即針對詬病已久之收視率調查機制藉由此次機會，進行全面通盤

的檢討，同時，更要將媒體自律運作情形，以及記者勞動權維護與編

輯室公約是否具體落實，作為評鑑與換照的「必須事項」，如此，方

可對目前大眾所詬病的媒體亂象，進行畢其功於一役之改革。 

就此，本會針對草案條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市場」計算方式應清楚界定。草案之母數計算究竟其母數

是以「全國人口總數」或是閱聽人（讀者、聽眾、觀眾）的「佔有率」

來計算，若未釐清，將會造成其調查結果產生極大的差距，因此，我

們認為對此不但要詳加說明，更要清楚入法。 

二、收視率、收聽率與閱報率的定義調整之後，有關合併、跨

業整合等相關條文的相應數字應該另作調整。同時，相關集團在相關

或總體傳媒市場佔有率的擴大，應予徵收特別捐，其所獲除一般企業

稅賦，自可讓社會分潤若干。 

三、針對草案中所提示之「促進多元」應於未來正式法案中加

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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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所建議修正條文下： 

原條文 建議條文與說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名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十、                收視率：指電視事業或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

及其關係企業經營之個別

頻道於前一年度之平均收

視人數占全國人口總數之

比率。 

十一、收聽率：廣播事業或其依

臺呼區分經營之個別廣播網於

前一年度之平均收聽人數占全

國人口總數之比率，或地區性廣

播事業或其依臺呼區分經營之

個別廣播網於前一年度之平均

收聽人數占該地區人口總數之

比率。 

十二、閱讀率：新聞紙經營者發行之

個別日報或新聞資訊與時事評論週

刊，於前一年度之平均閱讀人數占全

國人口總數之比率。 

第一條（名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十一、        收視率：指電視事業

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

者及其關係企業經營之個

別頻道於前一年度之平均

收視人數占全國收視人口

總數之比率。 

十一、收聽率：廣播事業或其依

臺呼區分經營之個別廣播網於

前一年度之平均收聽人數占全

國人口總數之比率，或地區性廣

播事業或其依臺呼區分經營之

個別廣播網於前一年度之平均

收聽人數占該地區收聽人口總

數之比率。 

十二、閱讀率：新聞紙經營者發行之個

別日報或新聞資訊與時事評論週刊，於

前一年度之平均閱讀人數占全國閱讀

人口總數之比率。 

第二十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水

平整合管制規範)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整合，合併

計算其關係人經營或代理之新聞頻道

或製播新聞節目之頻道之收視率達百

分之五者，不予核准。 

第 20 條第 2款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整合，合併

計算其關係人經營或代理之新聞頻道

或製播新聞節目之頻道之收視率達百

分之一者，不予核准。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整合，合併

計算關係人經營或代理之新聞頻道或

製播新聞節目之頻道之收視率達百分

之三以上，但未達百分之五者，主管機

關得於參與整合之事業同意時，採行第

二十六條第一項之改正措施後，例外核

准。 

第 20 條第 4款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整合，合併

計算關係人經營或代理之新聞頻道或

製播新聞節目之頻道之收視率達百分

之一以下者，主管機關得於參與整合之

事業同意時，採行第二十六條第一項之

改正措施後，例外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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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第二十三條 第十七～第二十三條之建議意見如下：

收視率、收聽率與閱報率的定義調整之

後，有關合併、跨業整合等相關條文的

相應數字應該另作調整。要之，在全國

有效競爭的傳媒集團不宜低於三或四

個，地區則取決於其經濟產值大小與人

口高低，另作不同規劃，如大台北區媒

體集團的家數，理當多於花東地區。 

隨相關集團在相關或總體傳媒市場佔

有率的擴大，應予徵收特別捐，額度應

取佔有率增加之幅度作為計算基準，增

加第一個百分比，取其相應增加之營業

額百分之一，增加第二個百分比，取百

分之二，餘類推。 

作此課徵，基於市場擴大則業者經營與

利潤可望增加，則其所獲除一般企業稅

賦，自可讓社會分潤若干。 

第三十三條  (新聞編輯室公約) 

經營新聞頻道或製播新聞節目之

頻道之廣播電視事業，應尊重新聞專

業精神，並由該廣電事業之代表人與

新聞部門全體人員協議訂定新聞編輯

室公約，無正當理由不得干預新聞部

門之自主運作。 

前項新聞編輯室公約視為工作規

則之一部，應依勞動基準法申請勞動

主管機關核備，並送主管機關備查，

其執行情形納入評鑑、換照之審酌事

項。 

經營新聞頻道或製播新聞節目之

頻道之廣播電視事業，應鼓勵其受僱

人依工會法成立企業工會或加入產業

工會、職業工會或專業協會。 

第三十三條  (新聞編輯室公約) 

經營新聞頻道或製播新聞節目之

頻道之廣播電視事業，應尊重新聞專

業精神，並由該廣電事業之代表人與

新聞部門全體人員協議訂定新聞編輯

室公約，無正當理由不得干預新聞部

門之自主運作。 

前項新聞編輯室公約視為工作規

則之一部，應依勞動基準法申請勞動

主管機關核備，並送主管機關備查，

其執行情形納入評鑑、換照之加重審

酌事項。 

經營新聞頻道或製播新聞節目之頻道

之廣播電視事業，應鼓勵其受僱人依工

會法成立企業工會或加入產業工會、職

業工會或專業協會。 

  

（建議新增條文）第五十一條 （多元

影音圖文文化基金） 

  

為製播優良新聞及國際新聞、積極促進

（說明）原五十一條（含）後各條文往

後順推一條。 

本法三十六、四十七與四十八條，分別

就優良新聞及國際新聞、積極促進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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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均衡發展與提供公眾近用媒

體資源，本會應於本法公布日施行一年

內，必要時協同相關部會提出多元影音

圖文文化基金條例，移請行政院送立法

院審議。 

文化均衡發展與提供公眾近用媒體有

所承諾，自應在本法施行後繼續為滿足

前述目標，籌措財源並對其使用與流通

方式…等等所需規劃之議題，續行努

力。 

 

 


